
附件 2 

 

成都市加快提升低空飞行服务能力 

培育低空经济市场的若干措施实施细则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为加快探索低空经济新业态新模式，开辟发展新领域新

赛道，打造西部低空经济中心，贯彻落实《成都市加快提升

低空飞行服务能力 培育低空经济市场的若干措施》，确保各

项政策措施精准落实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低空地面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补贴项目 

（一）事项内容 

对投资建设低空地面基础设施，并实际运营 1 年以上的

企业，按实际投资总额（不包含航空器及软件系统采购）的

50%给予资金补贴，单个项目最高 100 万元，单户企业每年

不超过 500 万元。 

（二）事项分类 

易申快享 

（三）主管部门及责任处室 

市交通运输局物流发展与综合运输处 

联系方式：028-61887335 



（四）支持对象 

从事低空飞行器研发制造、飞行服务、运营保障等低空

经济相关业务的企业。 

（五）支持标准 

按低空地面基础设施实际投资总额（不包含航空器及软

件系统采购）的 50%给予建设企业资金补贴，单个项目最高

100 万元，单户企业每年不超过 500 万元。 

（六）申报条件 

1.企业投资新建的低空地面基础设施应符合低空经济发

展需求，经主管部门备案许可，且实际运营 1 年以上； 

2.自文件印发之日起 5 年内，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

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、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（七）申报材料 

1.低空地面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补贴项目申报表； 

2.企业营业执照； 

3.低空地面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明细和证明材料（包括投

资明细单、合同、发票、银行划款凭证等）； 

4.低空地面基础设施备案证明材料； 

5.低空地面基础设施运营使用证明材料； 

6.其他补充证明材料。 



（八）申报渠道 

“蓉易享”平台 

（九）其他要明确的规则 

1.低空地面基础设施是指通用机场、无人驾驶航空器枢

纽起降场、eVTOL 起降场、无人机起降点、无人机充/换电

站、紧急备降点、飞行保障站等用于低空飞行器起降与保障

的低空物理站点； 

2.实际投资总额是指与本项目直接相关的投入，主要包

括设施采购、设施施工建设等硬件投入，不包含航空器采购、

系统集成、系统软件、人力成本等。 

二、低空智能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补贴项目 

（一）事项内容 

对投资建设低空智能信息基础设施，并实际提供服务 1

年以上的企业，按实际投资总额的 50%给予资金补贴，单个

项目最高 100 万元，单户企业每年不超过 500 万元。 

（二）事项分类 

易申快享 

（三）主管部门及责任处室 

市交通运输局物流发展与综合运输处 

联系方式：028-61887335 



（四）支持对象 

从事低空飞行服务、运营保障等低空经济相关业务的企

业。 

（五）支持标准 

按低空智能信息基础设施实际投资总额的 50%给予建

设企业资金补贴，单个项目最高 100 万元，单户企业每年不

超过 500 万元。 

（六）申报条件 

1.企业投资新建的低空智能信息基础设施应符合低空经

济发展需求，经主管部门备案许可，且实际提供低空通信、

导航、定位、监视、识别、气象、反制等服务； 

2.自文件印发之日起 5 年内，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

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、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（七）申报材料 

1.低空智能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补贴项目申报表； 

2.企业营业执照； 

3.低空智能信息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明细和证明材料（包

括投资明细单、合同、发票、银行划款凭证等）； 

4.低空智能信息基础设施备案证明材料； 

5.低空智能信息基础运营使用证明材料； 



6.其他补充证明材料。 

（八）申报渠道 

“蓉易享”平台 

（九）其他要明确的规则 

1.低空智能信息基础设施是指低空 CNSD 通信设备、

ADS-B 基站、5G-A 通感一体基站、低空气象监测设备、无

人机反制设备等提供低空通信、导航、定位、监视、识别、

气象、反制等服务的低空物理站点； 

2.实际投资总额是指与本项目直接相关的投入，主要包

括设施采购、设施施工建设等硬件投入，不包含系统集成、

系统软件、人力成本等。 

三、低空飞行管理服务平台投资建设补贴项目 

（一）事项内容 

对投资建设低空飞行管理服务系统并成功接入市级及

以上低空飞行管理服务平台的企事业单位，按实际投资总额

的 20%给予最高 500 万元资金补贴，单户企业仅享受一次。 

（二）事项分类 

易申快享 

（三）主管部门及责任处室 

市口岸物流办产业发展处 



联系方式：028-61884026 

（四）支持对象 

从事低空飞行服务、运营保障等低空经济相关业务的企

事业单位。 

（五）支持标准 

按实际投资总额的 20%，给予投资建设企业最高 500 万

元资金补贴。 

（六）申报条件 

1.企业投资建成具备“空域数字管理”“航线数字调度”

“飞行数字服务”等功能的低空飞行管理服务系统，并接入

全市飞行管理服务平台； 

2.自文件印发之日起 5 年内，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

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、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（七）申报材料 

1.低空飞行管理服务平台投资建设补贴项目申报表； 

2.企业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（或“五

证合一”“三证合一”）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（扫描件）； 

3.接入市级及以上低空飞行管理服务平台证明； 

4.低空飞行管理服务平台投资明细和证明材料（包括投

资明细单、合同、发票、银行划款凭证等）； 



5.低空飞行管理服务平台运营报告； 

6.其他补充证明材料。 

（八）申报渠道 

“蓉易享”平台 

（九）其他要明确的规则 

实际投资总额是指与本项目直接相关的软硬件投入，包

括设备采购、系统集成、系统软件开发/采购、工具软件开发

/采购等费用。本项目政策有效期内只能享受一次。 

四、低空航线开通补贴项目 

（一）事项内容 

支持建立分级分类的低空非管制空域“蓉易飞”低空航

线体系（起点或终点至少一个在成都市内，其中省内航线距

离不低于 50 公里，跨省航线距离不低于 300 公里）。鼓励飞

行运营类企业积极申请开通航线，对上年度取得低空载人或

货运航线审批并实现商业化运营的企业，按省内航线 30 万

元/条、跨省航线 100 万元/条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。 

（二）事项分类 

易申快享 

（三）主管部门及责任处室 

1.市交通运输局物流发展与综合运输处（载人航线） 



联系方式：028-61887335 

2.市交口岸物流办产业发展处（货运航线） 

联系方式：028-61884026 

（四）支持对象 

从事低空飞行服务等低空经济相关业务的企业。 

（五）支持标准 

1.省内低空航线（起点或终点至少一个在成都市内，航

线距离不低于 50 公里）按照 30 万元/条的标准给与一次性奖

励。 

2.跨省低空航线（起点或终点至少一个在成都市内，航

线距离不低于 300 公里）按照 100 万元/条的标准给与一次性

奖励。 

（六）申报条件 

1.企业成功申请开通低空载人航线且实现商业化运营； 

2.自文件印发之日起 5 年内，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

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、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（七）申报材料 

1.低空航线开通与试飞验证补贴项目申报表； 

2.企业营业执照； 

3.低空货运航线或载人航线开通证明材料（包括但不限



于航线备案证明、审批通过证明、年度飞行架次明细等）； 

4.其他补充证明材料。 

（八）申报渠道 

“蓉易享”平台 

（九）其他要明确的规则 

商业化运营定义：航线年度飞行架次达 200 架次/年。 

五、低空飞行器试飞验证补贴项目 

（一）事项内容 

支持低空飞行器研制企事业单位开展“蓉易飞”试飞验

证活动，按年度实际试飞支出的 50%给予试飞企业资金补贴，

单个单位每年不超过 100 万元。 

（二）事项分类 

易申快享 

（三）主管部门及责任处室 

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航空航天产业处 

联系方式：028-61885843 

（四）支持对象 

从事低空飞行器研发制造相关业务的企事业单位。 

（五）支持标准 



按年度实际试飞服务支出的 50%给予资金补贴，单户企

业每年不超过 100 万元。 

（六）申报条件 

1.企业上一年度实际开展新型低空飞行器试飞验证活动； 

2.自文件印发之日起 5 年内，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

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、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（九）申报材料 

1.低空飞行器试飞验证补贴项目申报表； 

2.企业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（或“五

证合一”“三证合一”）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（扫描件）； 

3.年度实际试飞支出明细表和证明材料（包括合同、发

票、银行划款凭证等）； 

4.其他补充证明材料。 

（七）申报渠道 

“蓉易享”平台 

（八）其他要明确的规则 

无 

六、城市“4S”服务体系建设补贴项目 

（一）事项内容 

对实际建成低空飞行器“4S”服务体系并实际提供服务



1 年以上的运营商，按实际投入总额的 20%给予最高 1000

万元资金补贴，单户运营商仅享受一次。 

（二）事项分类 

易申快享 

（三）主管部门及责任处室 

市交通运输局物流发展与综合运输处 

联系方式：028-61887335 

（四）支持对象 

从事低空经济运营保障相关业务的企业。 

（五）支持标准 

按实际投入总额的 20%给予最高 1000 万元资金补贴，

单户运营商仅享受一次。 

（六）申报条件 

1.低空飞行运营服务企业成功建立低空飞行器城市“4S”

商业化运营体系并实际提供服务 1 年以上； 

2.自文件印发之日起 5 年内，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

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、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（七）申报材料 

1.城市“4S”服务体系建设补贴项目申报表； 



2.企业营业执照； 

3.城市“4S”服务体系建设投入证明材料（包括投资明

细单、合同、发票、银行划款凭证等）； 

4.企业实际提供“4S”服务情况报告； 

5.其他补充证明材料。 

（八）申报渠道 

“蓉易享”平台 

（九）其他要明确的规则 

“4S”服务是指涵盖低空飞行器及零部件销售、飞行培

训、售后服务、信息服务等相关业务的低空经济一体化服务

模式。 

七、低空保险投保补贴项目 

（一）事项内容 

对投保低空飞行器新产品首保的低空飞行运营企业，按

年度总保费的 20%给予资金补贴，单户企业每年不超过 50

万元。 

（二）事项分类 

易申快享 

（三）主管部门及责任处室 

市交通运输局物流发展与综合运输处 



联系方式：028-61887335 

（四）支持对象 

低空飞行运营企业。 

（五）支持标准 

按年度总保费的 20%给予资金补贴，单户企业每年不超

过 50 万元。 

（六）申报条件 

1.企业在保险机构投保低空飞行新产品首保； 

2.自文件印发之日起 5 年内，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

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、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（七）申报材料 

1.低空保险投保补贴项目申报表； 

2.企业营业执照； 

3.低空保险投入证明材料（包括保险单、保险合同、发

票、银行划款凭证等）； 

4.其他补充证明材料。 

（八）申报渠道 

“蓉易享”平台 

（九）其他要明确的规则 



低空飞行器新产品首保：首次为某型号航空器购置“交

强险”“商业险”“第三者责任险”等。 

八、低空安全监管产品研制与应用补贴项目 

（一）事项内容 

对成功研发低空反制产品并实际投入应用，且产品经认

定符合首台（套）、首批次、首版次产品要求的企业，按产

品实际销售总额分别给予研制和应用单位最高 300 万元的资

金支持。 

（二）事项分类 

易申快享 

（三）主管部门及责任处室 

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装备制造产业处 

联系方式：028-61885822 

（四）支持对象 

从事无人机方位自动检测、通讯导航阻断、数据链路干

扰等反制系统、设备研制的企业。 

（五）支持标准 

1.按产品实际销售总额（不低于 100 万元）的 20%给予

最高 300 万元的资金支持，单项产品仅享受一次； 

2.对采购应用低空反制产品的企业（非关联方），按产品



实际采购总额（不低于 50 元）的 10%给予最高 300 万元的

资金支持，单项产品仅享受一次。 

（六）申报条件 

1.企业成功研发低空反制产品并实际投入应用，且产品

经认定符合首台（套）、首批次、首版次产品要求，或企业

采购符合首台（套）、首批次、首版次产品要求的低空反制

产品。 

2.自文件印发之日起 5 年内，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

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、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（七）申报材料 

1.低空安全监管产品研制与应用补贴项目申报表； 

2.关联企业清单； 

3.企业营业执照； 

4.低空反制产品的首台（套）、首批次、首版次证书或其

他证明材料； 

5.年度实际试飞支出明细表和证明材料（包括合同、发

票、银行划款凭证等）； 

6.其他补充证明材料。 

（八）申报渠道 

“蓉易享”平台 



（九）其他要明确的规则 

首台（套）、首批次、首版次产品是指国内实现重大技

术突破、拥有知识产权、但尚未取得市场业绩的产品，包括

首台（套）装备、首批次材料、首版次软件中的整机装备及

核心部件、基础材料、软件系统等。 

九、物流配送规模化应用补贴项目 

（一）事项内容 

1.对开通无人机低空物流配送航线并实现商业化运营的

企业，按机型与架次每年给予最高 500 万元的资金补贴； 

2.对成功打造空地融合服务模式，并实现市场化运营的

服务提供商，按年度服务营业额的 30%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

资金奖励，单户服务商仅享受一次。 

（二）事项分类 

易申快享 

（三）主管部门及责任处室 

市口岸物流办产业发展处 

联系方式：028-61884026 

（四）支持对象 

从事低空物流服务的企业。 

（五）支持标准 



1.对成功开通无人机低空物流配送航线（起点或终点至

少一个在成都市内，且航线年度执行不少于 200 架次）的企

业，轻小型无人机按 30 元/架次、单户企业每年不超过 300

万元，中大型无人机按 90 元/架次、单户企业每年不超过 500

万元，同时开设轻小型、中大型低空无人机航线按单户企业

每年不超过 500 万元的标准给予补贴； 

2.对成功拓展空地融合服务模式并实现市场化运营的企

业，按年度服务营业额的 30%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资金奖励，

单户服务商仅享受一次。 

（六）申报条件 

1.企业成功开通并常态化运营无人机低空物流配送航线，

或企业成功拓展空地融合服务模式并实现市场化运营； 

2.自文件印发之日起 5 年内，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

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、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（七）申报材料 

1.物流配送规模化应用补贴项目申报表； 

2.企业营业执照； 

3.无人机低空物流配送航线开通与运营证明材料（包括

但不限于航线备案证明、审批通过证明、年度起飞架次明细

等），或企业实际提空地融合服务模式相关服务的证明材料

（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业务合同、合同发票、付款凭证等）； 

4.其他补充证明材料。 



（八）申报渠道 

“蓉易享”平台 

（九）其他要明确的规则 

1.商业化运营定义：航线年度飞行架次达 200 架次/年。 

2.空地融合服务模式是指涵盖无人机、智能无人车、服

务机器人等配送方式的“多式联运”配送服务模式。 

十、城市空中交通新业态拓展补贴项目 

（一）事项内容 

对成功打造“飞行积分”体系，并面向用户实际开展兑

换业务的运营商，按年度“飞行积分”兑换费用的 50%给予

最高 200 万元的资金补贴。 

（二）事项分类 

易申快享 

（三）主管部门及责任处室 

市交通运输局物流发展与综合运输处 

联系方式：028-61887335 

（四）支持对象 

从事低空飞行运营服务的企业。 

（五）支持标准 



按年度“飞行积分”兑换费用的 50%给予运营商最高 200

万元的资金补贴。 

（六）申报条件 

1.企业成功打造面向二次低空经济消费的“飞行积分”

体系，并面向用户实际开展兑换业务； 

2.自文件印发之日起 5 年内，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

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、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（七）申报材料 

1.城市空中交通新业态拓展补贴项目申报表； 

2.企业营业执照； 

3.企业实际提供“飞行积分”相关服务的证明材料（包

括但不限于合同、发票、支出明细、兑换流水凭证等）； 

4.其他补充证明材料。 

（八）申报渠道 

“蓉易享”平台 

（九）其他要明确的规则 

“飞行积分”体系是指按照消费次数、消费金额、消费

里程等进行积分，积分可直接兑换用于二次低空经济消费券

的积分兑换体系。 

十一、多领域应用场景拓展补贴项目 



（一）事项内容 

对开展除低空物流、低空通勤以外的低空应用场景开发，

并实现市场化运营的服务提供商，按年度营业额的 30%给予

最高 200 万元的资金补贴，单户服务商仅享受一次。 

（二）事项分类 

易申快享 

（三）主管部门及责任处室 

市交通运输局物流发展与综合运输处 

联系方式：028-61887335 

（四）支持对象 

从事除低空物流、低空通勤以外的低空应用场景开发的

企业。 

（五）支持标准 

按应用场景年度营业额的 30%给予服务商最高 200 万元

的资金补贴，单户服务商仅享受一次。 

（六）申报条件 

1.企业成功拓展除低空物流、低空交通以外的低空应用

场景，并实现市场化运营； 

2.自文件印发之日起 5 年内，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

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、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

（七）申报材料 

1.多领域应用场景拓展补贴项目申报表； 

2.企业营业执照； 

3.除低空物流、低空交通以外应用场景的运营证明材料

（包括但不限于场景相关业务合同、合同发票、付款凭证等）； 

4.其他补充证明材料。 

（八）申报渠道 

“蓉易享”平台 

（九）其他要明确的规则 

无 

十二、低空制造全产业链建设补贴项目 

（一）事项内容 

对推动引进其核心合作伙伴集聚发展形成集群效应，按

不高于实缴注册资本 1%的比例，给予引进方与投资方最高

500 万元的一次性资金奖励，引进方与投资方按照 20%和 80%

的比例分享政策资金支持。 

（二）事项分类 

易申快享 

（三）主管部门及责任处室 

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航空航天产业处 



联系方式：028-61885843 

（四）支持对象 

从事通用航空、无人驾驶航空器研发制造、低空飞行、

运营及保障等低空经济相关业务的企事业单位。 

（五）支持标准 

对引进其核心合作伙伴集聚发展形成集群效应的成都

市链主企业、重点企业，按引进企业实缴注册资本的 1%给

予最高 300 万元的一次性资金奖励； 

（六）申报条件 

1.企业推动引进其核心合作伙伴落地成都市，或整机企

业在成都市新设立总部、生产基地、研发基地； 

2．投资方与引进方有直接的业务合作，双方近 2 年实

际发生的业务合作金额不低于 500 万元。 

3.自文件印发之日起 5 年内，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

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、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（七）申报材料 

1.低空制造全产业链建设补贴项目申报表； 

2.企业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（或“五

证合一”“三证合一”）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（扫描件）； 

3.引进企业实缴注册资本证明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出资



证明书、公司章程证明、股东名单等）； 

4．投资方与引进方业务合作的佐证材料（包括但不限

于销售合同、交易发票、到账凭证等）。 

5．投资方与引进方共同享受政策支持资金的协议。 

6．其他补充证明材料。 

（八）申报渠道 

“蓉易享”平台 

（九）其他要明确的规则 

无 

十三、中试平台开放补贴项目 

（一）事项内容 

对实际投用并面向行业开放的中试平台，按设备购置费

用的 30%给予最高 3000 万元的资金补贴，连续 3 年择优按

平台年度服务性收入的 30%累计给予最高 500 万元的运行补

贴。 

（二）事项分类 

易申快享 

（三）主管部门及责任处室 

市科技局成果转移转化与创新创业处 

联系方式：028-61887292 



（四）支持对象 

从事通用航空、无人驾驶航空器研发制造、低空飞行、

运营及保障等低空经济相关业务的企事业单位。 

（五）支持标准 

按设备购置费用的 30%给予平台建设主体最高 3000 万

元的资金补贴，连续 3 年择优按平台年度服务性收入的 30%

累计给予最高 500 万元的运行补贴。 

（六）申报条件 

1.企事业单位、科研机构实际建成开放面向飞行服务、

运营保障、检验检测、适航审定、风洞实验等领域的中试平

台； 

2.自文件印发之日起 5 年内，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

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、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（七）申报材料 

1.中试平台开放补贴项目申报表； 

2.企业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（或“五

证合一”“三证合一”）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（扫描件）； 

3.中试平台设备购置费用证明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设备

采购合同、设备采购发票等）与服务性收入证明材料（包括

但不限于收入明细、银行存款流水、完税证明等）； 

4.中试平台立项审批、核准或备案文件； 



5.其他补充证明材料。 

（八）申报渠道 

“蓉易享”平台 

（九）其他要明确的规则 

无 

十四、创新平台建设支持项目 

（一）事项内容 

对新获批的国家级创新平台，按照“一事一议”原则给

予综合支持；对新获批的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，给予最高

1000 万元的资金奖励。 

（二）事项分类 

易申快享 

（三）主管部门及责任处室 

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技术创新处 

联系方式：028-61881587 

（四）支持对象 

从事低空飞行器研发制造、低空飞行、运营及保障等低

空经济相关业务的企事业单位、科研机构。 

（五）支持标准 



对新获批的国家级创新平台，按“一事一议”原则给予

平台建设主体综合支持；对新获批的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，

按平台累计固定资产投资的 50%给予建设主体最高 1000 万

元的资金奖励。 

（六）申报条件 

1.企事业单位、科研机构新获批面向上述领域的国家级

创新平台、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； 

2.自文件印发之日起 5 年内，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

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、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（七）申报材料 

1.创新平台建设支持项目申报表； 

2.企业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（或“五

证合一”“三证合一”）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（扫描件）； 

3.创新平台的获批证明材料与固定资产投资明细与证明

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工程量明细单、施工合同、设备采购合

同、设备采购发票等）； 

4.中试平台或创新平台的立项审批、核准或备案文件； 

5.其他补充证明材料。 

（八）申报渠道 

“蓉易享”平台 

（九）其他要明确的规则 



无 

十五、低空适航取证补贴项目 

（一）事项内容 

对获得中国民航局型号合格证（TC）、标准适航证（AC）、

生产许可证（PC）的企业，按照 eVTOL 航空器 1500 万元，

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500 万元，中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300 万

元的标准给予资金奖励，单户企业每年不超过 3000 万元，

同一型号仅奖励一次。 

（二）事项分类 

易申快享 

（三）主管部门及责任处室 

市口岸物流办产业发展处 

联系方式：028-61884026 

（四）支持对象 

从事低空飞行器研发制造的企业。 

（五）支持标准 

按照 eVTOL 航空器 1500 万元，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500

万元，中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300 万元的标准给予研制企业资

金奖励，单户企业每年不超过 3000 万元，同一型号仅奖励

一次。 



（六）申报条件 

1.企业研制的大中型无人驾驶航空器、eVTOL 等低空飞

行器获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（TC）、标准适航证

（AC）、生产许可证（PC）； 

2.自文件印发之日起 5 年内，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

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、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（七）申报材料 

1.企业开展适航取证补贴项目申报表； 

2.企业营业执照； 

3.大中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或 eVTOL 航空器型号合格证

书、标准适航证书、生产许可证书； 

4.其他补充证明材料。 

（八）申报渠道 

“蓉易享”平台 

（九）其他要明确的规则 

1.大中型航空器是指起飞重量在 25kg 以上的各类滑翔

机、旋翼机、直升机等有人/无人驾驶航空器； 

2.eVTOL 航空器是指采用电力驱动、可垂直起降的电动

垂直起降飞行器。 

 


